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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調結果的意涵

1. 政府正在做一件大多數民眾不了解的「大事情」

決策倉促＋行銷不足；

2. 政府正在做一件大多數民眾不喜歡的「大事情」

政策買票＋政治綁樁；

3. 政府正在做一件大多數民眾不看好的「大事情」

空口前瞻＋效益不彰；

4. 政府正在做一件大多數民眾不支持的「大事情」

反對輕軌＋擔心舉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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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看懂前瞻計劃的財務真相 (1/5)

1. 移花接木

(1)106-113 中央政府債務推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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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億元

項目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

決審數 預算數
初估

決算數
預算數 推估數

一 、總預算舉債數
（不含前瞻基礎建設預算）

760 2,265 1,218 2,069 1,498 1,346 1,045 895 707 463 295

占總預算歲出% 4 11.5 6.3 10.5 7.5 6.6 5.1 4.3 3.4 2.2 1.4

二、特別預算舉債數 89 100 100 242 1,002 1,219 1,434 1,023 1,225 1,567 1,216

流域綜合治理 89 100 100 0 103 0 0 0 0 0 0

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242 899 1,219 1,434 1,023 1,225 1,567 1,216

三、累積債務未償餘額 53,012 54,647 53,600 55,171 56,881 58,636 60,274 61,332 62,374 63,494 64,075

占前3年度GDP平均數% 34.6 34.1 33.4 33.1 33.2 33.4 33.4 33 32.7 32.4 31.8

（推估的特別預算舉債數以核定版本為準）



二、看懂前瞻計劃的財務真相 (2/5)

2. 移花接木

(2) 106-113年債務結構分析

a. 106-113年總預算舉債總額8,118億元；

b. 106-113年特別(前瞻)預算舉債總額8,825億元；

c. 106-113年累積債務未償還增加金額8,904億元。

(3) 106-113年債務結構分析

a. 未來8年的資本建設完全以特別預算取代，破壞預算紀律；

b. 未來8年總預算的舉債只剩下「以債還債」的功能。
3



二、看懂前瞻計劃的財務真相 (3/5)

2. 魔鬼細節

(1) 106-113年特別預算經費推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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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看懂前瞻計劃的財務真相 (4/5)

2. 魔鬼細節

(2)

a. 後續年度經費還有1,385億元；

b. 地方配合款尚未計入；

c. 工程預算追加的歷史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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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看懂前瞻計劃的財務真相 (5/5)

3. 創收不足

(1) 106-113年GDP與稅收推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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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P及稅收推估
(納計前瞻基礎建設預算前後比較)

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八年總計增量

一.國內生產毛額增值
(GDP)

1.名目增值(億元) 0 271 1,026 1,447 1,739 1,309 1,511 1,894 1,535 10,732 

2.實質增值(億元) 0 251 948 1,329 1,590 1,191 1,368 1,706 1,376 9,759 

3.經濟成長率(%) 0.0 0.2 0.4 0.2 0.1 -0.3 0.1 0.2 -0.2

二.中央政府稅收

1.實徵數/推估數(億元) 0 24 91 128 154 117 136 170 138 958 

(2) 8年期間稅收增加958億元，未來償債能力不足。



三、我的建議

1. 政府應負責提出詳細的「前瞻基礎建設債務償還計畫」；

2. 條例應回歸「總預算」的審查精神；

3. 條例應重新納入國發會的角色與功能；

4. 條例應縮減計畫期間與經費規模；

5. 詳細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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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附件 (1/5)

（1）前瞻條例的內容幾乎全援引以前扁馬時期的條例
內容，在相同的思維下，犯的錯誤也都相似。所以民進
黨這次要先承諾以身作則，在尊重預算法的精神下，將
前瞻預算與前瞻特別條例二者的審查確實分開，條例的
通過不代表預算的通過，所有前瞻計畫項目的預算皆要
嚴格的按照條例的規範程序確實審查。

（2）特別條例第四條係規定前瞻基礎建設的項目，為
了讓前瞻建設還有檢討的空間與機會，應把條文中備受
爭議的「䡄道建設」改為「運輸建設」，並加上第五款
「其他具前瞻性之建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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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附件 (2/5)

（3）為避免各機關胡亂搶奪資源，特別條例第五條條
文中「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應改成
「中央執行機關依行政院所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方針及
預算籌編原則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，以要求各單位
在行政院的規畫原則下謹慎提案。

（4）國家發展委員會係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，但卻
毫無明確之權責與功能。特別條例第五條應增加第二項，
「前項各報告應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與相關機
關，從經濟、財務、環境、技術等面進行審議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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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附件 (3/5)

（5）第六條有關先期作業審查規定不清，應改為「中
央執行機關應依前條行政院核定事項辦理細部設計，並
按計畫期程分年度提出經費需求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
先期作業審查，覈實分派經費，排列計畫優先順序。前
項先期作業審查程序，由行政院另訂之」。

（6）特別預算的審議需有明確完整的規範，應於第六
條與第七條間增列一新條文「行政院根據第六條核議之
結果，編列本條例各該年度特別預算案，附具笫五條各
項書件及報告，送請立法院審議。已依本條例執行之計
畫於次年度仍列入特別預算時，應另附上一年度計畫執
行績效報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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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附件 (4/5)

（7）為因應政府編製中長期預算之需求，預算法第八
條規定「政府機關於未來四個會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，
立法機關得為未來承諾之授權」，可見不論從總統任期
或預算制度精神而言，該預算期間與規模皆不宜超過五
年，本條例第七條應改為「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瞻
基礎建設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台幣四千五百億元，以
特別預算方式編列，並依總預算籌編及審議方式分年辦
理；...」。同時第十一條配合修正為「本條例自公布日
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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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附件 (5/5)

（8）為強化監督審查之效果，第八條應加上第二項
「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依本條例辦理之前瞻計畫，如發
現因公務人員違法失職而致工程進度未達預定進度百分
之八十時，應將執行機關首長及相關主管移送監察院調
查懲處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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